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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节约用水，提高全区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湖南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赫山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我区节水宣传、节水科研、节水技术改造、节水技术产品推广、非常规水资源(再生水、雨水等)利用设施建设或其他节约用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和成效的，可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三条 奖励资金来源为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及其他用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资金。
第四条 节约用水奖励分为节水先进单位奖、节水先进个人奖、节水建设奖等三个奖项，对获奖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荣誉证书和规定数额奖金。
第五条 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均可按照节约用水奖励申报通知中规定的时限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奖励。
第六条 节约用水奖励按照下列标准发放：
(一)节水先进单位奖:按照最高3000元/个的标准给予奖励。
(二)节水先进个人奖:按照最高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奖励。
(三)节水建设奖:按照单位用户实际投入节水设施建设资金的50%给予奖励，其中获得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的，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其他单位用户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20万元。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授予节水先进单位奖:
(一)重点单位用户实际用水量连续12个月低于单位用户用水计划的。
(二)供水企业严格按照《益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及配套规定推行节约用水工作，供水损耗明显低于国家标准的。
(三)积极开展节水宣传、节水技术推广工作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授予节水先进个人奖:
(一)在中水、再生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器具等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节约用水宣传、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四)对严重浪费用水和擅自取水行为予以举报和制止，经查证属实的。
第九条 单位用户根据有关节水规定和规划，积极投入资金建设节水设施，对建设项目用水节水设施的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能够有效减少或替代自来水使用的，授予节水建设奖。已经被授予节水建设奖的单位不得再次申报此奖项。
第十条 申报节水先进单位奖需提供以下至少一项材料:
(一)最近12个月的水费单据和单位用户用水计划通知书。
(二)积极开展节水宣传、节水技术推广以及其他配合水务主管部门开展节水工作的文字材料，由单位加盖公章。
(三)申报单位为供水企业的，需提供供水损耗及依据。
第十一条 申报节水先进个人奖，需提供满足第八条中所列举任一条件的材料，包括做出突出贡献或成绩的文字说明材料、实物、举报材料等。仅有文字说明材料的，需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在文字材料上加盖公章。
第十二条 申报节水建设奖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节水设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证明文件，包括设计和竣工验收证明、竣工决算审计文件、与节水设施有关的图纸、竣工资料、技术文件。
(二)水费单据以及用于证明生产、生活规模的纳税材料。
(三)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单位分别签署的合格文件。
(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建筑、安装)评定意见。
(五)项目验收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申报人必须确保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区人民政府将对申报单位或个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
对弄虚作假骗取节水奖励的，将取消其5年内的评选资格，已获得节水奖励的，将收回荣誉证书和奖励金。
第十四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由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的节约用水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确定当年的奖励项目、名额及标准，并根据申报单位(个人)提供的资料对奖项进行评审，确定入选的单位、个人。
第十五条 区人民政府将在评审委员会确定入选的单位、个人后，按以下程序组织评选:
(一)现场核实:将组织人员对入选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申报资料进行现场核实，确定初步的获奖名单。
(二)公示:将初步的获奖名单在网站上进行公示，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三)公布:将最终获奖名单在网站上公布。
(四)领奖:通知获奖单位和个人于指定地点、指定时间领取荣誉证书。给个人的奖励金在区财政部门将奖励金划入节水专项账户后，在发放荣誉证书的同时发放。给单位的奖励金由区财政部门直接划入单位账户。
第十七条 因生产、生活用水规模缩减或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引起的用水量下降，不属于本办法的奖励范围。存在私采地下水等违法用水情形的，一律取消评奖资格。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